
(上接 B6版)

４７

西华县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８

银川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９

西安乐港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０

西安乐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１

西安乐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２

西安乐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３

曹县大林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４ ＬＯＮＧＩ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新设

５５

徐州诺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６

新乡县旭飞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７

辽宁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８

江苏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９

苏州乐栅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０

三原隆基绿能光伏集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１

太白县乐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２

长岭东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３

通许县东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４

邯郸市肥乡区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５

莒南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６

五莲县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７ ＥＴ Ｓｏｌ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

新设

６８ ＥＴ Ｓｏｌ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ａｐａｎ ＫＫ

新设

６９ ＥＴ Ｓｏｌ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设

７０ Ｌｏｎｇｉ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

Ｕｇａｎｄ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设

７１

延安隆兴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２

白沙隆光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３

灵武市隆桥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４

吴忠乐阳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５

石家庄悦通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６

西安乐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７

郑州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８

银川隆叶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９

廊坊隆叶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０

徐州隆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１

兰考隆基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２

定远县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３

滁州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４

诸暨乐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５

昆山乐牟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６

天津隆叶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７

南昌市隆乐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８

哈密柳树泉宣力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合并

８９

海城市迪盛海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０

汝南县昊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１

湛江中机电力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２

雷州中机电力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３

盐城尚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４

盐城星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５

建湖尚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６

深圳市并网光伏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７

武城县森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８

青岛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９９

长岭索瑞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０

潍坊东送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１

潍坊森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２

潍坊中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３

胶州市荣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４

胶州市鼎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５

徐州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６

西安中星朝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７

礼泉中星朝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８

蓝田县明锐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０９

郓城圣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０

临邑东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１

德州东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２

临朐森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３

商河中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４

徐州鑫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５

衢州市中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６

宁夏晓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７

宁夏晓东清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８

邓州市金阳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１９

林州市伟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０

尉氏县中天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１

信阳市金立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２

六井能源工程（昆山）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３

长垣县十二井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４

绩溪亿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５

衡水旭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６

广东盛日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２７

邵阳县国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

减少

２６

家

１

定边县乐业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２

宁夏乐照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３

平泉乐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４

衡水乐照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５

高安市燕园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６

濮阳绿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７

合肥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８

梁山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９

扎鲁特旗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０

佳县隆基生态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１

江西绿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２

潍坊乐照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３

威海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４

菏泽市牡丹区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５

榆林隆基生态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６

淮北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７

沧州乐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８

西藏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１９

烟台隆基俊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２０

潍坊富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２１

获嘉县乐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１００％

股权

２２

宁阳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１００％

股权

２３

新郑市乐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

１００％

股权

２４

太白县乐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１００％

股权

２５

新密乐恒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１００％

股权

２６

中宁县隆基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７０％

股权

４

、

２０１６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变化

序号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变化原因

新增

１５６

家

１

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２

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３

南阳市卧龙区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

嘉祥隆基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

定边县隆晶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

辽宁朝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

丽江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

唐山绿隆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新设

９

永城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

宝鸡隆兴清洁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

儋州隆基光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

高安市燕园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

淳化新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４

淮北南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５

泰州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６

平邑隆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７

西安宝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８

西安隆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９

晋中隆基光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０

双辽市龙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１

蒲城宝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２

濉溪县隆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３

红河州盛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４

元谋正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５

濮阳绿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６

定边县乐业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７

淮北五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８

北票隆潭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２９

葫芦岛隆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０

大庆市辉庆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１

黄龙隆扶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２

烟台隆基俊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３

中宁县隆牧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４

海南隆基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５

衢州市聚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６

西藏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７

沧州乐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８

潍坊乐照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３９

石家庄乐照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０

枣强县乐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１

景县乐光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２

平泉乐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３

广宗县乐照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４

忻州乐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５

商河乐商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６

衡水乐照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７

保定市乐清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８

临清乐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４９

石家庄乐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０

衡水乐阳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１

阳曲县乐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２

大名县乐照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３ ＬＥＲ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Ｋ．

新设

５４

济宁市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５

龙口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６

淄博乐光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７

济宁经济开发区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８

梁山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５９

威海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０

泗水县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１

菏泽市牡丹区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２

东营市乐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３

广饶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４

潍坊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５

济宁市兖州区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６

宁阳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７

临沂乐洋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８

邹城市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６９

齐河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０

香河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１ ＬＯＮＧＩ

（

ＫＵＣＨＩＮＧ

）

ＳＤＮ． ＢＨＤ．

新设

７２

乐叶光伏能源（北京）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３

山东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４

河北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５

乐叶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６

西安乐叶安纺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７

岐山县宝通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８

西安乐天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７９

铜川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０

西安乐经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１

浙江嘉兴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２

乐叶光伏能源（宁夏）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３

吴忠市乐恒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４

河南乐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５

凤阳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６

西咸新区乐悦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７

苏州乐光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８

曹县乐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８９

商丘市乐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０

襄城县乐昌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１

山西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２

三门峡市乐达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３

郑州乐牟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４

南京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５

西咸新区乐东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６

武功县乐佳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７

西安乐航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８

西安乐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９９

鄢陵县乐宏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０

温县乐兴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１

新郑市乐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２

新密乐恒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３

临颍乐诚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４

获嘉县乐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５

焦作乐仁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６

诸城市乐恒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７

曲周县乐兴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８

临沂乐昭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０９

天津乐享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０

滨州市乐昭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１

石家庄乐鑫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２

临朐乐投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３

濉溪乐翔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４

利津县乐投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５

天津乐源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６

天津乐亨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７

曲阜乐享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８

银川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１９ ＬＥＲ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ＤＩＡ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设

１２０

弥勒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１

淮北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２

浚县乐照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３

沧州渤海新区冀乐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４

宁夏乐照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５

威县乐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６

魏县乐照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７

临漳县乐照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８

阳江乐叶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２９

英德市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０

中山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１

溧阳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２

三亚乐叶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３

芜湖县乐叶光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４

珠海乐叶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５

宁德乐叶光伏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１３６

佛山盛日云科电力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７

宁德乐光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８

芜湖乐叶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３９

延川隆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４０

南京中盛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１４１

延川敏皓光伏电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２

河北深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３

潍坊富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４

寿光市金合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５

菏泽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６

惠州市福康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７

青州市昱辉光伏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８

莱芜利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４９

哈密柳阳光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０

哈密柳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１

驻马店市启建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２

汕头市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３

河南新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４

新乡市富丰园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５

金乡县惠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１５６

邹城市乐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并

减少

７

家

１

横山县隆晶生态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２

三原隆基生态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３

金坛通鑫半导体辅料有限公司 注销

４

西安英利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５

西安乐叶绿晓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

６

枣庄乐叶绿晓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

７

西安通鑫半导体辅料有限公司 转让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７ ０．７５ １．０５ ０．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５７ ０．７５ １．０４ ０．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１％ １６．７１％ ３０．１４％ ２１．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７ ０．６９ １．０２ ０．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５６ ０．６９ １．０１ ０．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４％ １５．３１％ ２９．２９％ ２１．１５％

２

、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６２ １．５４ １．５３ １．８７

速动比率（倍）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３４ １．６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６．５４％ ５７．５８％ ５６．６８％ ４７．３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５２．６９％ ５０．６３％ ４８．３８％ ３８．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每股净资产（元）

６．０６ ５．８９ ７．１２ ５．０５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０８ ５．３１ ５．２６ ５．７５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１２ ５．１３ ６．１７ ６．０９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２．６４ １１．２７ １５．８８ １６．０８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０．６７ ０．４２ ０．６７ ０．２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１．５５ －０．６１ １．０９ １．７１

注：上表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期末普通股股份数

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６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７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

／

（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

８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９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四）公司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１

、资产构成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４５１

，

５４８．４６ ２８．１２ ７７０

，

７９０．５５ １９．４４ ８５４

，

６０４．０３ ２５．９９ ５８１

，

６５６．６８ ３０．３４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５９．００ ０．０１ － － － － － －

应收票据

５３１

，

７７３．９０ １０．３０ ４０９

，

０８２．０７ １０．３１ ２２０

，

５５６．９０ ６．７１ １５３

，

３１８．５７ ８．００

应收账款

４７８

，

８９１．５８ ９．２８ ４３６

，

２６４．１７ １１．００ ３９２

，

５７６．３８ １１．９４ ２２９

，

９６９．８７ １１．９９

应收款项融资

１７

，

４０１．７９ ０．３４ － － － － － －

预付款项

１２０

，

３４１．０７ ２．３３ ６０

，

８６８．５５ １．５３ ４４

，

３６７．２９ １．３５ ７２

，

７７８．６０ ３．８０

其他应收款

３８

，

８４５．２４ ０．７５ ７１

，

５２３．２２ １．８０ ３２

，

４２１．１５ ０．９９ ５

，

９０４．７０ ０．３１

其中：应收利息

６７３．０９ ０．０１ － － － － － －

应收股利

４

，

１４２．１５ ０．０８ ２

，

０５４．１７ ０．０５ ２

，

９０６．５３ ０．０９ － －

存货

５５３

，

２５０．２３ １０．７２ ４２８

，

２５４．４１ １０．８０ ２３８

，

０３９．８２ ７．２４ １２１

，

３４１．５９ ６．３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１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１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３

，

３６５．００ ０．１０ － －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４４

，

５０７．６２ ２．８０ １１２

，

２０５．８３ ２．８３ １０６

，

８０９．３９ ３．２５ ３９

，

２３０．０８ ２．０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３３８

，

０１８．８９ ６４．６７ ２

，

２９０

，

０８８．８１ ５７．７４ １

，

８９２

，

７３９．９５ ５７．５６

１

，

２０４

，

２００．０８

６２．８１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４．６２ ０．２０ ６

，

０１９．３５ ０．１８ １５

，

２３２．３９ ０．７９

长期应收款

５

，

６９７．３５ ０．１１ ５

，

８１８．５７ ０．１５ ３

，

２０７．６４ ０．１０ ５

，

２０６．３９ ０．２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４

，

２８６．０６ ２．０２ ７３

，

３１６．９７ １．８５ ５１

，

５１９．００ １．５７ ２３

，

２９１．４６ １．２１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１０

，

８７１．５７ ０．２１ － － － － － －

固定资产

１

，

３９１

，

９６２．０８ ２６．９７ １

，

３２５

，

９９７．８７ ３３．４３ １

，

０８０

，

３５４．８３ ３２．８５ ４５９

，

０６６．４６ ２３．９４

在建工程

９７

，

５０１．０７ １．８９ ８５

，

５５６．２１ ２．１６ １３８

，

１０８．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８

，

８１５．１０ ７．２４

无形资产

２３

，

０２７．４５ ０．４５ ２２

，

６４０．４４ ０．５７ ２１

，

２８７．５３ ０．６５ ２０

，

９５２．４１ １．０９

商誉

１

，

１０１．１１ ０．０２ １

，

１０１．１１ ０．０３ １

，

１０１．１１ ０．０３ ６００．４７ ０．０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９

，

６３４．９６ １．９３ ９５

，

９４０．３１ ２．４２ ６４

，

３３８．２５ １．９６ ３７

，

６６５．８５ １．９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５

，

３３７．９３ ０．６８ ３１

，

６６６．０８ ０．８０ ２９

，

６９４．１７ ０．９０ １２

，

２０９．８３ ０．６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４

，

１４３．５２ １．０５ ２５

，

９９３．４４ ０．６６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８２３

，

５６３．０９ ３５．３３ １

，

６７５

，

８３５．６１ ４２．２６ １

，

３９５

，

６３０．０７ ４２．４４ ７１３

，

０４０．３７ ３７．１９

资产总计

５

，

１６１

，

５８１．９８ １００ ３

，

９６５

，

９２４．４１ １００ ３

，

２８８

，

３７０．０３ １００

１

，

９１７

，

２４０．４５

１００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产业布局的不断完善，公司总资产规模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报告期各期

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１

，

９１７

，

２４０．４５

万元、

３

，

２８８

，

３７０．０３

万元、

３

，

９６５

，

９２４．４１

万元和

５

，

１６１

，

５８１．９８

万元。

资产结构方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末公司流动资产占比整体小幅下降，非流动资产占比有所上升，主

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产业布局的不断完善和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 自筹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等

资本性投入增加，导致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流动资产占比有

所上升，主要是配股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２

、负债构成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３ ６８

，

７６７．３６ ３．０１ １６１

，

１７８．９６ ８．６５ ８２

，

２１６．４５ ９．０６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５２５．００ ０．０２ － － － － － －

应付票据

８３９

，

７２２．９８ ２８．７７ ４７２

，

１１５．２０ ２０．６８ ３８０

，

１７７．４３ ２０．４０ １０６

，

７４４．９２ １１．７６

应付账款

３８６

，

７７４．３５ １３．２５ ３７８

，

５６９．６６ １６．５８ ３５４

，

８４１．１０ １９．０４ ２００

，

９３３．８３ ２２．１３

预收款项

３２７

，

８９２．０３ １１．２４ ９６

，

２３６．７７ ４．２１ ７７

，

１５９．４２ ４．１４ １１６

，

１０１．０４ １２．７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１

，

６８４．２８ １．０９ ３２

，

９８６．２６ １．４４ ２４

，

８６８．０５ １．３３ １８

，

６１７．８９ ２．０５

应交税费

１６

，

６３０．２０ ０．５７ ２８

，

６６６．８５ １．２６ ２３

，

０１５．６５ １．２３ １３

，

６６０．５４ １．５０

其他应付款

２５３

，

９６２．４９ ８．７０ ２４７

，

０１２．８７ １０．８２ １５６

，

７６２．５３ ８．４１ ８６

，

９４５．８５ ９．５８

其中：应付利息

４

，

７９４．６５ ０．１６ ５

，

９０２．２８ ０．２６ ５

，

９５３．６５ ０．３２ ４

，

８９８．８０ ０．５４

应付股利

１４．６３ ０．００ － － － － ８７．４０ ０．０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８２

，

１７７．３０ ２．８２ １１３

，

６５９．８４ ４．９８ ５６

，

００８．８０ ３．００ １９

，

９１６．４７ ２．１９

其他流动负债

４９

，

９１４．４１ １．７１ ４９

，

８３３．５２ ２．１８ －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０６０

，

２８３．０４ ７０．５９ １

，

４８７

，

８４８．３２ ６５．１６

１

，

２３４

，

０１１．９５

６６．２０ ６４５

，

１３６．９９ ７１．０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２６０

，

３８８．０４ ８．９２ ２６５

，

８９０．４８ １１．６４ １６５

，

５７８．１６ ８．８８ １０２

，

３９３．１６ １１．２８

应付债券

３３１

，

７６６．５１ １１．３７ ３２６

，

１５６．７４ １４．２８ ３１４

，

８１７．９９ １６．８９ ９９

，

３１９．５３ １０．９４

长期应付款

１６８

，

４１５．７６ ５．７７ １３０

，

６４９．２６ ５．７２ ６４

，

５３７．７４ ３．４６ ３６

，

６４６．２６ ４．０４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０．４２ ０．００ １．５６ ０．００ １３．８８ 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３８

，

４９７．７９ １．３２ ３１

，

８５０．０９ １．３９ １８

，

１８７．６２ ０．９８ ８

，

２７４．２６ ０．９１％

递延收益

４１

，

０４２．１９ １．４１ ３６

，

２５４．１８ １．５９ ２４

，

３２０．５６ １．３０ １５

，

９０９．８８ １．７５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８

，

０８６．８５ ０．６２ ４

，

７９８．８９ ０．２１ － － １８５．５１ ０．０２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 ４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２８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８５８

，

１９７．１３ ２９．４１ ７９５

，

６００．０７ ３４．８４ ６２９

，

９４３．６３ ３３．８０ ２６２

，

７４２．４９ ２８．９４

负债合计

２

，

９１８

，

４８０．１７ １００ ２

，

２８３

，

４４８．３９ １００

１

，

８６３

，

９５５．５７

１００ ９０７

，

８７９．４８ １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总负债规模分别为

９０７

，

８７９．４８

万元、

１

，

８６３

，

９５５．５７

万元、

２

，

２８３

，

４４８．３９

万元

和

２

，

９１８

，

４８０．１７

万元，呈持续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性负债和银

行贷款相应增加，同时公司还通过债券直接融资优化负债结构，也导致了负债总额的增长。

从负债结构方面，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７１．０６％

、

６６．２０％

、

６５．１６％

和

７０．５９％

，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总体呈下降趋势，负债结构不断优化；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有所上升，主要是

公司销售情况良好，本期预收账款大幅增加所致。

３

、偿债能力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６２ １．５４ １．５３ １．８７

速动比率（倍）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３４ １．６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６．５４％ ５７．５８％ ５６．６８％ ４７．３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５２．６９％ ５０．６３％ ４８．３８％ ３８．１４％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２．６４ １１．２７ １５．８８ １６．０８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３４０

，

７６６．８２ ４４７

，

７８６．１６ ５０１

，

７３４．７３ ２３３

，

７７２．７５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处于相

对合理水平，具备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 从长期偿债指标看，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口径和母公司口径

资产负债率总体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仍处于快速发展期，为满足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的需要，

银行贷款以及债权融资增加所致，但均处于合理水平，保证了公司持续经营的稳健性。

４

、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４１１

，

１３８．１５ ２

，

１９８

，

７６１．４９ １

，

６３６

，

２２８．４５ １

，

１５３

，

０５３．３５

营业成本

１

，

０４１

，

０８９．２２ １

，

７０９

，

５６９．４４ １

，

１０８

，

１８２．６９ ８３６

，

１４３．３２

营业利润

２４４

，

５４０．６６ ２８６

，

９４５．４１ ３９９

，

５６１．４２ １７６

，

８４２．７１

利润总额

２４１

，

２２６．７９ ２８６

，

７４３．３２ ４０１

，

７６９．４９ １７９

，

２６９．９４

净利润

２１３

，

１９０．５５ ２５６

，

６６２．４１ ３５４

，

９３９．８４ １５５

，

１０５．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００

，

９５８．７８ ２５５

，

７９６．４１ ３５６

，

４５２．５６ １５４

，

７２３．５８

公司长期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太阳能发电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单晶硅棒、硅片、电

池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及运营业务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

出，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受益于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报告

期内公司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

，

１５３

，

０５３．３５

万元、

１

，

６３６

，

２２８．４５

万元、

２

，

１９８

，

７６１．４９

万元和

１

，

４１１

，

１３８．１５

万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１５４

，

７２３．５８

万元、

３５６

，

４５２．５６

万元、

２５５

，

７９６．４１

万元和

２００

，

９５８．７８

万

元，均保持了较快增长趋势，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５

、未来业务目标及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

公司长期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太阳能发电解决方案，经过近二十年的创新发展，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单晶光伏产品制造企业，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持续大幅提升，行业领先地位不断巩固和强化。 未来公司将继续依托单晶技术路线，坚持以客户价

值为核心，加速推进国际化战略，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解决方案，其中硅片业务将继续

以品质领先和成本领先为核心，巩固领先优势，持续强化全球单晶硅片龙头地位；电池组件业务将

通过加快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步伐，强化和提升营销能力，加速海外市场开拓，打造全球高效单晶

组件领导品牌；

ＥＰＣ

集成方案提供业务通过积极探索新型应用场景和高效集成方案，成为行业知名

ＥＰＣ

集成方案提供商，从而形成各业务环节相互依托、产业联动和协同发展的良性局面。

伴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商业化条件不断成熟，目前在全球部分资源

优良、建设成本低、投资和市场条件好的地区已率先实现平价，

２０１９

年国内首批光伏发电“平价上

网”项目申报规模已达到

１４．７８ＧＷ

，标志着光伏产业已由政策驱动发展阶段正式转入“平价上网”过

渡阶段，正加速“由点及面”地实现大规模“平价上网”，从而实现不依赖国家补贴的市场化自我持续

发展，真正成为一种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靠的和可持续性的电力主体来源，行业未来前景广阔。公

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系围绕现有核心制造业务进行扩产和升级， 将有助于公

司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加快先进研发成果的大规模产业化，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

构、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从而充分把握“平价上网”时代来临的重大发展机遇，实现

公司未来发展目标，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四、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０

亿元（含

５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投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１

银川年产

１５ＧＷ

单晶硅棒、硅片项目

４５８

，

６１２．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西安泾渭新城年产

５ＧＷ

单晶电池项目

２４６

，

２２６．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０４

，

８３８．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

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

金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发布的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２０１９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一）公司现行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的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原则

（

１

）公司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

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

的意见。

２

、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

利润分配方式。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

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

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

３

、决策机制与程序

（

１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先制

定预分配方案，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形成预案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整的条件、决策程序等事宜，独立董

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

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

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４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１

）在公司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正值且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值、资产负债率

不超过

６５％

的情况下，公司必须进行现金分红。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５

、现金分红比例和期间间隔

在符合现金分红具体条件下的每连续三年，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连续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十。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６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

合理的前提下，必要时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７

、利润分配的监督约束机制

独立董事应对公司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

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８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

１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２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制定，并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分别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和监督意见。

（

３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应分别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应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９

、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

１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

立意见。

（

２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

案的执行情况。

（

３

） 公司董事会未制订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者按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利润分

配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分配或者按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应当

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１０

、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实施现金分红时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

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公司资金。

（二）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为明确公司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增加

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进行监督，公司董事会制定了《未来三

年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１

年）》（以下简称“本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１

、公司制定分红回报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

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

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

规划与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２

、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公司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

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

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３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１

年）的具体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１

）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

利润分配方式。

（

２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①

在公司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正值且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值、 资产负债率

不超过

６５％

的情况下，公司必须进行现金分红。

②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现金分红的比例和期间间隔

在符合《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具体条件的前提下，未来三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１

年），公司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

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４

）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

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

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款规定处理。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

（

５

）股票股利发放条件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

合理的前提下，必要时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６

）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①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先制定

预分配方案， 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 形成预案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整的条件、决策程序等事宜，独立董

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②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

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

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７

）利润分配的监督约束机制

独立董事应对公司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

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４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制定周期及相关机制

公司董事会根据利润分配政策及公司实际情况，结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股东的意见制定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至少每三年重新审议一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

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制定，并经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分别对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和监督意见。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应分别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应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

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５

、附则

本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本规划由公司董事

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三）最近三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公司以总股本

１９９

，

５８９．０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

经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公司以总股本

１９９

，

４０５．３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８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以总股本

３６２

，

３８３．５５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

最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

）

２０１６

年度

１９

，

９５８．９１ １５４

，

７２３．５８ １２．９０

２０１７

年度

３５

，

８９２．９７ ３５６

，

４５２．５６ １０．０７

２０１８

年度

３６

，

２３８．３５ ２５５

，

７９６．４１ １４．１７

公司未分配利润均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主要用于补充经营性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

公司注重股东回报和自身发展的平衡，在合理回报股东的情况下，公司上述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有

效提升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实现了股东利益最大化。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

2019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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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９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

东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控股”）的通知，获悉华通控股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的比例

（

％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浙江华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１９６．８ ０．２８ ０．０３

否 是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质押人申

请解除质

押为止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合计

－－ １９６．８ ０．２８ ０．０３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

浙江华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６９

，

８８８．００ １１．７３ ５８

，

８１８．９６ ５９

，

０１５．７６ ８４．４４ ９．９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上海曜瞿如

网络科技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３９

，

６５１．１６ 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

，

６５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绍兴市上虞

鼎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５

，

１９２．８８ ２．５５ １５

，

１９２．８８ １５

，

１９２．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５ １５

，

１９２．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王苗通

５

，

７１２．６９ ０．９６ ５

，

７０８．８０ ５

，

７０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王娟珍

６４８．４０ ０．１１ ６３２．３２ ６３２．３２ ９７．５２ ０．１１ ６３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１

，

０９３．１２ ２２．０１ ８０

，

３５２．９６ ８０

，

５４９．７６ ６１．４４ １３．５２ １５

，

８２５．２０ １９．６５ ３９

，

６５１．１６ ７８．４５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华通控股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不存在被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６９

，

４０７．６８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５２．９５％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１．６５％

，对应融资余

额

４０１

，

２９０．００

万元； 未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８０

，

０６９．８０

万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６１．０８％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３．４４％

、对应融资余额

４４７

，

８９０．００

万元。 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

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三）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

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五）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

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５１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５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

３

，

３００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保本挂钩利率）

２０１９

年

２７２５

期人民币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

９２

天

／２０１９．１１．２１－２０２０．０２．２１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

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增加公司资金收益，经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使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资金来源

１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４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６６６．６７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５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９１

，

６６７

，

８５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３

，

１７０

，

４６３．２９

元 （不含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３８

，

４９７

，

３８６．７１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９ＮＪＡ１０００４

号）。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①

２００００ｔ／ａ

注射用药用辅料及 普

通药用辅料产业基地项目

５３

，

８４９．７４ １３

，

９９５．４６

注

①

：上表中的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募集资金到账后的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

换的募投项目先期投入金额，未包含募集资金置换的预先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在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购买了“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保

本挂钩利率）

２０１９

年

２７２５

期人民币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保本挂钩利率）

２０１９

年

２７２５

期人民币产品

金额（万元）

３

，

３００

预计年化收益率

３．６５％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３０．３６

产品期限

９２

天

／２０１９．１１．２１－２０２０．０２．２１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无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

月的保本型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按照决策、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的审批与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事项的有

效开展及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

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经公司审慎评估，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资金管

理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保本挂钩利率）产品认购确认书及合约等主要条款如

下：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保本挂钩利率）

２０１９

年

２７２５

期人民币产品

产品代码

ＴＧＧ１９２７２５

产品期限

９２

天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资金保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及利息

本行确定该产品本金保障， 并根据约定按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支付利息，

产品最终收益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

产品成立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２０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收益兑付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支付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无

提前和延期终止权 存款期内，投资者无提前、延期终止本结构性存款的权利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存款及利率衍生品。

（三）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

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产品，风险水平较低。 产品存续期间，公司与

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

的安全性。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金融机构， 本次委托理财不存在为该次交易专设情况，

也不存在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履约情况。

（二）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４５５

，

０３８

，

１６０．２９ ８０８

，

１９８

，

４７９．８８

负债总额

２３１

，

５５４

，

９２０．１１ １９３

，

５８８

，

４９１．３７

净资产

１

，

２２３

，

４８３

，

２４０．１８ ６１４

，

６０９

，

９８８．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９４

，

６９５

，

７９９．３１ ５７

，

９３９

，

２２６．５６

（二）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２５

，

０２６．４５

万元，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

额为

３

，

３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１３．１９％

。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公司将购买的短期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其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

和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低风险产品， 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

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

期限自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９

日披露的《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０６

）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披露

的《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

０１０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受托单位

实际投

①

入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

②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１

银行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２６

，

８００ １

，

７００ ４５５．６９ ２５

，

１００

２

券商理财产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２１．１７ ２

，

０００

合计

２７

，

１００ ０ ４７６．８６ ２７

，

１０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２７

，

１０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４４．０９％

最近

１２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４．２６％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２７

，

１００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７

，

９００

总理财额度

３５

，

０００

注

①

：上表中的实际投入金额的明细项为最近

１２

个月内公司单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各类理财产品的对应最高余额，合计项为最近

１２

个月内所有产品类型的单日最高投入金

额（即单日新增投入金额与尚在存续期内的单日最高理财余额），因上述期间内存在各类型

理财产品投入额度调整的情况，故不一定等同明细项金额之和；

注

②

：上表中的实际收益为最近

１２

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累计到期收

益。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８０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购买民爆类相关

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江

南化工，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６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４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７

日、

７

月

１４

日、

７

月

２１

日、

７

月

２８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２０１８－０７５

、

２０１８－

０７６

、

２０１８－０８０

、

２０１８－０８２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９

日、

８

月

１６

日、

８

月

２３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７

、

２０１８－０８８

、

２０１８－０９０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

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

９

月

１３

日、

９

月

２０

日分

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８

、

２０１８－０９９

、

２０１８－１００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

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１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

１０２

、

２０１８－１０４

、

２０１８－１１１

）。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事项较多， 标的资产完善资产完整性尚需时

间，具体交易方案细节尚未最终确定，公司与有关交易各方尚需进一步沟通、协

商，且国有资产出售所需审批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为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交易权，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并继续努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披露了 《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３

）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继续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９

、

２０１８－１２０

、

２０１８－１２７

、

２０１８－

１３１

、

２０１９－００１

、

２０１９－００３

、

２０１９－０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１１

、

２０１９－０１５

、

２０１９－０２５

、

２０１９－０２８

、

２０１９ －０３８

、

２０１９ －０４０

、

２０１９ －０４５

、

２０１９ －０４７

、

２０１９ －０５１

、

２０１９ －０５２

、

２０１９ －０５４

、

２０１９－０５５

、

２０１９－０６２

、

２０１９－０６４

、

２０１９－０６７

、

２０１９－０７２

、

２０１９－０７７

、

２０１９－０７８

）。

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

司、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各中介机构正在加快推动对

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论证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工

作。

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洽谈重组方案，以上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作，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